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澳門現時有不少樓宇都會由管理公司提供諸如保安及清潔等服務，為讓大家認識現

行法律對聘請管理公司提供樓宇管理服務所作的規定，今天會介紹有關內容。 

聘請樓宇管理公司的方式及目的 

根據《分層建築物共同部分的管理法律制度》第 49 條第 1 款及第 3 款的規定，為

協助管理機關成員執行大廈的管理工作，又或在沒有管理機關成員，而須按“小業主大

會”的指示執行工作及作出特定行為，“小業主大會”可透過議決方式聘請提供樓宇管

理服務的管理公司，並須以書面方式與管理公司訂立提供樓宇管理服務合同。 

須決議的事項及通過決議的票數 

根據上述同一條文第 2 款的規定，為聘請樓宇管理公司，“小業主大會”應至少就

以下事宜作出決議：（一）提供服務者的識別資料；（二）合同期間；（三）合同的標的，

包括明細列出所協議的事項及工作；（四）服務的回報、支付的條件及方式。 

此外，根據《分層建築物共同部分的管理法律制度》的第 29 條的規定，作出聘請

樓宇管理公司的決議須由出席會議的“小業主”過半數票通過，且該通過的份額至少須

占樓宇總值的百分之十五。 

 

 



樓宇管理服務合同的終止及續期 

根據《分層建築物共同部分的管理法律制度》的第 49 條第 4 款至第 6 款的規定，

如任一方當事人沒有以書面方式通知另一方當事人終止合同的意向，則在合同期間屆滿

後，以一年期間不斷續期，但合同另有規定者除外。 

如屬由“小業主”提出終止合同的情況，應在合同期間或續期期間屆滿前至少三個

月作出上述所指的通知；如屬由管理公司提出終止合同的情況，則應至少提前六個月作

出有關通知，否則，合同自作出通知後，經過所欠的預先通知期間方終止。而任何條款

規定管理公司有權在合同不續期時取得補償者，均視為無效。 

註： 本文內容主要參閱第 14/2017號法律第 29及 49條的規定。 

 

 

 


